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招收联合培养
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是自然资源部直属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责是承办海洋灾害风险区划研究和风险评估的具体工作，承担海洋灾情调查评估的技术工作，开展海洋防灾减灾领域科学研究、装备研发等。为加强海洋减灾领域人才培养，同时建设中心专业技术队伍，中心设立长期实习岗位，定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工作实习。现将本次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招收实习学生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条件
（1）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中国海洋大学全日制在读研究生；
（2）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敬业精神和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（3） 爱岗敬业，吃苦耐劳，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心和团队协作精神；
（4） 专业符合实习岗位要求。
二、岗位信息
详见附件1《联合培养研究生实习岗位汇总表》。
三、实习说明
（1） 实习性质为工作实习，实习学生将全职在岗实习，实习期限为一年或以上；
（2） 实习岗位原则上针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在征得导师、院系和研究生院同意并有针对性培养保障措施的情况下，亦可报名；
（3） 中心将根据实习学生的专业方向，安排实习学生深入参与海洋减灾的具体业务工作；
（4） 中心为每名实习学生指定工作导师，实习学生将在工作导师和海大导师的联合指导下，根据工作实习成果形成本人硕士毕业论文。
（5） 研究生院与中心、实习学生签订《联合培养研究生三方协议书》后，学生方可开展实习。
四、相关待遇
（1） 实习学生可在中心免费住宿，享受中心正式员工的就餐待遇，并按照中心相关规定按月领取实习津贴；
（2） 中心每年为实习学生提供一次往返青岛与北京之间的交通费，费用标准不超过高铁或动车二等座价格；
（3） 实习学生参与业务工作出差，享受中心正式员工差旅待遇；
（4） 中心为实习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五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
报名人员需填写《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实习岗位报名表》，电子版文件名注明“姓名-专业-拟报岗位”，发送至邮箱rsc@nmhms.org.cn，并在邮件中一并提交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已取得的学历与学位证书、各类获奖证明等材料的扫描件。
报名截止时间：2019年6月10日。
（二）面试
时间、地点和具体形式另行通知。
（三）其他
其他具体事宜，另行发布公告。
咨询电话：010-62492505

附件：1.联合培养研究生实习岗位汇总表
      2.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实习岗位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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